
 

 

证券代码：300212        证券简称：易华录        公告编号：2018-088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延吉数据湖 SPV 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8 月，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易华

录”）联合吉林省弘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弘锦”）与华录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录文化”）组成联合投标体，共同参与中标“

延吉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PPP）”（以下简称“延吉数据湖项目”）。延吉数

据湖项目投资总规模为 63529.12 万元。项目的合作期为 17 年，其中建设期为

2 年，运营期为 15 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重大工程预中标公告》。为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联合投标体各成员

拟与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政府方代表，以下简称“鸿运投资”）共同出资

设立延吉数据湖项目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SPV 公司”），其中

易华录出资 4447.04万元,持股比例 35%。 

本次投资款项易华录出资部分来源于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公司上述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

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董

事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2401574094077L 

2、法定代表人：楚春荣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1年 07月 06日 

5、住所：延吉市兴区路 182号延边新兴工业集中区办公楼 220室 

6、经营范围：保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物流服务；仓储服务；

货运代理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二）吉林省弘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5MA14D9GXXJ 

2、法定代表人：于春天 

3、注册资本：2,300万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7年 09月 10日 

5、住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亚泰桃花苑 17栋 106号 

6、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预应力工程、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

市政工程设计及施工；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结构补强）；建筑材料及设备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三）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10931643F 

2、法定代表人：翟智群 

3、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03年 08月 15日 

5、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5号院 1号楼 12层 1201室 

6、经营范围：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演出剧（节）目、表演，游戏产品(含网

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2 月 27 日)；

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23 日)；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



 

 

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

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设计、制作广告；基础软件服务；生产、加

工计算机软件、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利用信息网络

经营演出剧(节)目、表演,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联关系：该企业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成立 SPV 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延吉数据湖项目公司（以工商核准为准） 

2、拟注册资本：12,705.82万元人民币 

3、投资主体：易华录、鸿运投资、吉林弘锦、华录文化 

4、项目拟建地址：吉林省延吉市 

5、主营业务：负责延吉数据湖园区、城市数据湖基础设施以及智慧城市大

数据应用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首期出资 

（万元） 

易华录 4,447.04 35% 889 

鸿运投资 2,541.16 20% 508 

吉林弘锦 3,176.46 25% 635 

华录文化 2,541.16 20% 508 

总计 12,705.82 100% 2,541 

 

四、对外投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目的 



 

 

为保障延吉数据湖项目的顺利实施，延边州新兴工业集中区管委会作为本

项目的实施机构，指定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出资方与易华录、吉林弘锦、

华录文化共同成立项目公司（SPV 公司），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 

（二）资金来源  

拟使用易华录的自有资金。 

（三）存在的风险 

1、项目执行风险 

城市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后能够为政府、企

业和个人提供可靠安全的数据存储基地、稳定的数据计算服务、便捷高效的数

据应用，数据湖具有准公益性，因此在项目执行中有可能会因为遇到数据存储

量不足、数据业务远不能支撑数据湖基本运行的风险。 

2、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府直接干预项目建设或运营活动，干预社会资本方的

自主决策权力以及强行取消、扣押和没收项目；项目实施的某些措施威胁到公

众利益，从而引起政治甚至公众反对项目的建设或是成本的增加等风险；由于

政府团队/官员的更替，或政府局面动荡所造成的的项目损失。 

3、融资风险 

由于项目投资额较大，项目周期长，利率波动直接影响项目收益，市场利

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可能给 PPP 项目造成的损失。国家整体物价水平上升，货币

的购买力下降，导致项目成本增加。 

4、项目建设风险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建设工程的设计错误/模糊、可建造性差、或

是相关规范标准变化、合同变更、业主变更等原因引起的工程建设变更。 

（四）SPV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政府方出资代表鸿运

投资提名 1 名董事候选人，易华录提名 2 名董事候选人，吉林弘锦提名 1 名董

事候选人，华录文化提名 1 名董事候选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 1

名。董事长由易华录提名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政府方出资代表提名董事担任

。董事会的 2/3 董事（其中包括政府方出资代表和中选社会资本方至少各 1 名



 

 

董事）构成项目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在涉及生产安全、资产安全、对

外担保抵押、突发事件、重大项目建设等董事会议题，政府方委派的董事拥有

一票否决权。 

公司设监事会，暂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政府方出资代表鸿运投

资提名 1 名，易华录提名 1 名，职工监事 1 名由项目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政府方出资代表委派或者中

选社会资本方委派的监事轮流担任，首届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政府方出资

代表委派的监事担任。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3 名，其中，总经理由易华录提名，副总经

理由政府方出资代表提名 1 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财务总监 1 名，由易华录

提名。 

（五）对公司的影响 

延吉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是央企与地方政府充分合作共建的示范工程，为

延边州新兴工业集中区开展新一代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提供了前瞻指引。项目建设以“城市数据湖”为核心，以交通大数据应用、公

共安全大数据应用、综治大数据应用等多项应用为引领，适应国家大数据发展

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及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对于实现政府数据集中管理和共享、

开放，实现城市大数据与普惠性服务应用相结合具有重大推进效用。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华录文化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00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审议投资设立延吉数据湖 SPV 公司

的议案》，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此项

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董事会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

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

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



 

 

等、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 SPV公司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30日 




